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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

114年度第7次處務會議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14年7月24日（星期四）上午10時0分 

地點：線上會議 

主席：陳英豪處長 

出席：詳簽到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勛智 

壹、確認114年度第6次處務會議紀錄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 

 

貳、報告事項 

一、研考報告： 

(一)市府專案追蹤計畫案，動物之家新建工程執行情形，截至

114年7月8日止工程進度為6.91%，工程進度超前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(二)本處各單位7月份電話禮貌抽測成績平均達93分，結果無明

顯缺失。 

主席裁示：請繼續保持。 

(三)6月份一般公文無逾期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(四)6月份催辦訊息簽收100%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。 

(五)截至114年6月底無超過60日未解列案件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(六)6月份陳情系統不滿意案件，產保組2件、救援隊1件： 

產保組：1件為總統府移文案，為陳情人認未針對問題具體

答覆；另1件為民眾反映忠誠路一段有蛇，認案件

處理效率不佳。 

救援隊：為民眾反映研究院路二段有流浪貓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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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請同仁應先瞭解民眾的訴求內容，再予詳盡的

回復，不可隨便或敷衍，請改進。 

二、法制業務報告： 

(一)本處進行中訴訟案有1件。 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(二)行政罰鍰催繳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(三)7月份配合中央法規變動檢討主管法規檢視作業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(四)補充說明：114年1至6月針對113年度罰緩金額，之前與會

計員核算有30幾萬的差距，請會計室能儘速釐

清。 

主席裁示：請代理主任協助釐清。 

三、媒體及行銷事務報告： 

(一) 本處發布新聞稿共計6則。 

主席裁示：新聞稿標題不要太過生硬、刻板，儘量以親和

力與凸顯亮點方式下標。 

(二)本處新聞媒體露出運作計畫執行進度。 

主席裁示：請欠缺新聞稿的組隊，依其允諾期限前陳核。 

(三)114年度本處排定之記者會及活動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 

(四)本處公務宣導影片待辦一覽。 

主席裁示：請依照期程辦理宣導。 

(五)產業局、本處臉書粉絲團 PO文統計表及心情小故事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四、秘書室報告： 

(一)114年6月公文 e化績效達100%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(二)本處採購案件執行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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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本處捐款收入結餘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(四)處本部及動物之家用電情形： 

處本部7月份用電量較去年同期減少500度；動物之家6月份

用電量，亦較去年同期減少1,880度。近期用電量已大幅減

少，請各同仁繼續保持節電習慣。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(五)本年度市府社交工程演練會持續到10月左右，請各同仁勿

開啟與公務無關之電子信件。若同仁開啟演練信件之連結

或附檔，則須參加本處實體課程之教育訓練！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(六)同仁丟棄垃圾請確實做好分類，並把可回收物品放置對應

(紙類、寶特瓶……)之回收桶內，以避免本處垃圾被拒收

或遭罰款。 

主席裁示：請各組隊主管宣導同仁遵照，並特別轉知工讀

生落實垃圾分類。 

五、人事室報告： 

宣導事項： 

(一) 6月份同仁超時加班情形。 

(二)請各單位加強宣導同仁踴躍參加「基北北桃我的減碳存

摺」全民運動。為達成本市2050淨零排放目標，市府業於 

114年2月20日函頒「114年臺北市淨零新生活推動計畫」，

律定本府各機關(構)學校於114年每週一為「淨零生活

日」，並鼓勵所屬同仁於是日實行蔬食、節電、減廢、綠運

等減碳生活方式。  

(三)有關114年7月26日(星期六)第11屆立法委員等罷免案及114 

年8月23日(星期六)全國性公民投票案第21案之投票日放假

事宜。 

(四)市府來函重申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應謹守行政中立精神及

相關行為規範。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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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請收容組代理組長對於2位超時加班人員，予以

關懷及工作指導。 

人事室宣導事項，請各位同仁確實遵辦。 

六、會計室報告： 

(一)預算執行情形。 

主席裁示：  

(二)已到期之保管款請儘速辦理退還作業。 

主席裁示：請尚未辦理退還保管款之組隊，依其允諾期限

前辦理完竣。 

(三)宣導事項： 

1.保證金如應展期者請簽核後送會計室辦理。􀇶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2.人事費改採電子核銷；7月起加班費請各部組隊室彙整後

送出。􀇶 

主席裁示：洽悉備查。 

3.主計處查核本處財產列帳內部審核情形，本處113年度有

漏列情形，已回復爾後核銷時附財產或物品增加單。核銷

時請會辦財管人員辦理。 

主席裁示：請宣導同仁遵辦。另需檢附增加單細節部分，

請代理會計主任提點財管人員，並請秘書室主

任協助。 

參、臨時動議 

無 

散會：上午10時44分。 


